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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资助对象评选推荐工作启动。

关于开展2026年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资助对象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省级学会、省部属企事业单位科协、设区市科协，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拓展青年科技人才培育渠道，根据《江苏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托举
工程实施办法（修订）》（苏科协发〔2023〕116号），现将开展2026年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
举工程资助培养对象评选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名额和申报条件

2026年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培养时间为2年。

（一）资助名额

1．省科协经费资助50名，每人3万元，由各设区市科协组织推荐。

2．省级学会经费资助541名，每人2-5万元，由103个省级学会归口组织。建设领域青年科技人才
托举工程的通知另行发布。

3．设区市科协经费资助430名，每人2-6万元，由各设区市科协归口组织（具体见附件1）。

（二）申报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创新、求实、协作、奉献
的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

2．自然科学类、工程与技术科学类、农业科学类、医学科学类及交叉学科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3．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创新能力、良好的科研潜质，学术技术水平在省内同行中具备
一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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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报省级学会资金资助渠道的，应当是相关学会的会员；申报设区市科协资金资助渠道的，
应当是在该市工作的科技工作者。

5．具有中国国籍，在苏工作，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91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6．曾入选过本托举工程，已入选国家或省级人才培养工程（计划）并获得资金资助的青年科技
人才一般不作为资助对象人选。

二、组织方式

（一）组织申报。符合条件的申报人，经所在单位研究同意后，注册登录网络申报系统，选择申
报渠道

（省级学会、设区市科协二选一），填写《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资助培养申报表》（以
下简称《申报表》）（附件2）。

（二）形式审查。相关省级学会、设区市科协（以下简称“归口组织单位”）依据遴选条件，分
别对申报材料进行在线审查，确定有效申报人。有效申报人数量原则上要达到资助名额的1.5倍
。

（三）开展评审。各归口组织单位依据托举工程实施办法，分别制定评审方案并开展评审。评审
结果经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或常委会、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后，面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日。公示无异议的，形成拟资助人选名单报送省科协。

（四）发布名单。省科协审核通过后，统一面向社会公示（不少于7日）。公示无异议的，统一
发布资助对象名单，颁发入选证书。各归口组织单位与资助对象签订资助合同书，并于本年度内
一次性拨付资助经费。

三、有关要求

（一）坚持原则，科学组织。托举工程资助对象的评选推荐，重条件质量、看发展潜力，按照“
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施。各归口组织单位应当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遴选机制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评审委员会等，按资助名额和要求，认真筛选本学科、本行业、本地区范
围内的青年科技人才。

（二）统筹谋划，扩大覆盖面。托举工程资助对象的评选推荐，应扩大影响和范围，同一单位的
人数不能过于集中。要向长期在我省科研与生产一线工作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倾斜，向在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工作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倾斜。各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统筹做好相关省部属企
事业单位人员和省级学会（非归口组织单位）会员的申报工作。

（三）全面实施科研诚信承诺制。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
》（苏办〔2019〕39号）要求，申报人须签署科研诚信声明，个人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
期内的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和其他社会领域严重失信行为记录；自觉恪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申
报材料客观、准确、完整，不涉及国家秘密，如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失
信行为的，一经查实，将记入诚信档案，并按有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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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格落实审核把关责任。申报人所在单位要对申报人学术成果真实性、科研诚信、作风学
风和材料不涉密等情况进行把关，集体研究后签署审核意见，加盖单位公章。各归口组织单位要
对申报人的理论水平、创新能力、科研潜力及科学道德等方面情况有确切的了解，并对材料真实
性完整性进行审核把关。

（五）切实落实廉政风险防控要求。认真落实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有关工作要求，坚决把好关键环
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关口。对因“打招呼”“走关系”等请托行为获得资助的人员，将
撤销资助资格，追回全部资助经费，并对相关责任人或单位进行严肃处理。

四、材料报送

（一）申报人

1．登录填报系统http://www.jskx.org.cn/2026qntj，自行注册，选择申报类型和渠道，在线填报《
申报表》。

2．推行无纸化申报，无需报送纸质版申报材料。申报过程中，须上传以下材料：

（1）打印《申报表》的签字盖章页，经本人签字、同行专家评议签字、所在单位盖章后，扫描
成1份PDF文件（非图片格式）进行上传。

（2）上传所在单位出具的《保密审查证明》（盖章版）。其他附件材料应传尽传。

3．网上填报的申报材料是形式（信用）审查、评审的依据，一经确认提交后，不能更改。

4．网络申报平台于2026年6月20日开放，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5日。

（二）归口组织单位

相关省级学会、设区市科协使用江苏省科协计划项目管理信息平台的账号密码登录系统http://ww
w.jskx.org.cn/2026qntj，开展形式审查、确定有效申报人后，自行组织评审。

评选出拟资助人选后，须上传以下材料：

1．拟资助人选《申报表》中的“归口组织单位意见”签字盖章页；

2．《工作情况报告》1份，加盖公章，内容包括：组织动员、审核把关、评审情况、专家名单、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

3．公示结果说明1份，加盖公章；

4．《拟资助人选名单》1份（附件3），加盖公章。

请各归口组织单位将上述材料以PDF格式（非图片格式），于7月31日前完成上传提交。

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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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人才工作部

联系人：宰俊宋红群

联系电话：（025）8362503383625031

（二）江苏省科协人才服务中心

联系人：张程

联系电话：（025）86670809

（三）网络填报系统技术支持、账号领取

联系人：孙静

联系电话：（0510）85229289

附件：

1．2026年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归口组织单位名单及资助名额

2．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资助培养申报表（样表）

3．拟资助人选名单（样表）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6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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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www.iikx.com/news/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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